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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醫學會第十三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顧問名單 

理 事 長 吳明賢 

名 譽 理 事 長 陳明豐 楊培銘 張上淳 

常 務 理 事 李發耀 劉輝雄 簡榮南 侯明志 余明隆 黃建寧 張延亙 洪乙仁 

理 事 王鴻源 吳三江 徐榮源 陳文鍾 溫明賢 鄭志賢 張坤正 楊志新 郭行道 

理 事 林慶齡 何奕倫 李貽恒 吳明儒 邱汝慶 施永雄 林誓揚 邱怡文 林志陵 

監事會召集人 黃冠棠 

常 務 監 事 鍾飲文 余忠仁 

監 事 葉宏一 林慶雄 唐德成 林啟忠 張君照 杜柏村 

甄審委員會 醫院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發耀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主任委員 黃冠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副主任委員 余明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顧 問 林中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委 員 林慶齡 (台北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副主任委員 侯明志 (臺北榮民總醫院) 
 王鴻源 (馬偕紀念醫院)  鍾飲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洪乙仁 (三軍總醫院) 委 員 何奕倫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張坤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唐德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 
 簡榮南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彭忠衎 (三軍總醫院) 
 唐德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錫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余忠仁 (臺大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劉家源 (馬偕紀念醫院) 
 方華章 (高雄榮民總醫院)  張藏能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李貽恒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慶齡 (台北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張君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徐邦治 (花蓮慈濟醫院) 
 黃建寧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田亞中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執行秘書 葉宏一 (馬偕紀念醫院)  吳明儒 (台中榮民總醫院) 

學術委員會  張坤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委員 余忠仁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楊宜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副主任委員 林石化 (三軍總醫院)  陳清埤 (彰化基督教醫院 ) 

委 員 林志陵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劉秉彥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郭行道 (奇美醫院)  湯宏仁 (奇美醫院) 
 溫明賢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方華章 (高雄榮民總醫院) 
 侯明志 (臺北榮民總醫院 )  邱怡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坤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建宏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余明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執行秘書 盛望徽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張君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院新竹分院) 
 吳明儒 (台中榮民總醫院)    

 林俊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徐榮源 (台北慈濟醫院)    

 楊志新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執行秘書 何奕倫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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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高嘉宏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主任委員 陳文鍾 (敏盛綜合醫院) 

副主任委員 陳宜君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副主任委員 簡榮南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委 員 林裕峰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黃志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邱昌芳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俊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鴻鈞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委 員 王鴻源 (馬偕紀念醫院) 
 胡琮輝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牟聯瑞 (台南市立醫院) 
 許秉寧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三江 (吳三江內科診所) 
 何奕倫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慶齡 (台北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李貽恒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郭行道 (奇美醫院) 
 吳明儒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宏育 (王宏育診所) 
 陳健麟 (花蓮慈濟醫院)  盧勝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 
 黃怡翔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杜柏村 (瑞東診所) 
 古世基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張坤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李弘元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三源 (郭品君聯合診所) 

執行編輯 王治元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貽恒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健保政策委員會  張君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委員 張孟源 (張孟源診所)  林志陵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副主任委員 林誓揚 (林誓揚診所)  林誓揚 (林誓揚診所) 

委 員 王欽程 (王欽程診所)  邱汝慶 (慶鴻診所) 
 盧榮福 (盧榮福內兒科診所) 執行秘書 王振泰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劉輝雄 (輝雄診所) 醫療政策委員會 

 張延亙 (永安診所) 主任委員 許惠恒 (臺中榮民總醫院) 
 蕭敦仁 (蕭敦仁診所) 副主任委員 黃瑞仁 (輔大醫院) 
 王宏育 (王宏育診所) 委 員 王欽程 (王欽程診所) 
 黃仁杰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李發耀 (臺北榮民總醫院) 
 廖俊星 (亞東紀念醫院)  李嘉龍 (國泰綜合醫院) 
 余忠仁 (臺大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陳儀崇 (陳儀崇診所) 
 黃瑞仁 (輔大醫院)  盧榮福 (盧榮福內兒科診所) 
 李貽恒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誓揚 (林誓揚診所) 
 溫明賢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劉輝雄 (輝雄診所) 
 施壽全 (馬偕紀念醫院)  連吉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洪乙仁 (三軍總醫院)  溫明賢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張君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林慶雄 (彰化基督教醫院) 
 侯明志 (臺北榮民總醫院 )  洪冠予 (臺北醫學大學) 
 鄭志賢 (群欣診所)  陳冠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執行秘書 洪才力 (日康診所) 執行秘書 侯明志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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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 基層醫療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志新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主任委員 張延亙 (永安診所) 

  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副主任委員 林誓揚 (林誓揚診所) 

副主任委員 林石化 (三軍總醫院) 委 員 吳三江 (吳三江內科診所) 

委 員 吳運東 (新國民醫院)  洪毅一 (英山診所) 
 林俊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劉輝雄 (輝雄診所) 
 李發耀 (臺北榮民總醫院)  盧榮福 (盧榮福內兒科診所) 
 劉輝雄 (輝雄診所 )  謝正毅 (聖青診所) 

執行秘書 詹鼎正 (臺大醫院)   鄭俊堂 (鄭俊堂診所 ) 

醫學倫理委員會  王宏育 (王宏育診所) 

主任委員 王正一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蕭瑞和 (東平內兒科診所 ) 

副主任委員 郭許達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沈明哲 (嘉恩診所) 

委 員 黃天祥 (好甘心診所)  鄭志賢 (群欣診所) 
 黃政華 (國泰綜合醫院)  洪一敬 (育英診所) 
 謝炎堯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洪東曉 (平安診所) 
 鍾飲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富全 (張富全診所) 

財務委員會  林啟忠 (林啟忠診所) 

主任委員 黃天祥 (好甘心診所)  邱汝慶 (慶鴻診所) 

委 員 劉輝雄 (輝雄診所)  王欽耀 (王欽耀診所) 

 謝財源 (三軍總醫院)  王昶皓 (王昶皓內科診所 ) 

 陳冠宇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施永雄 (九大聯合診所) 

顧問 執行秘書 蕭敦仁 (蕭敦仁診所) 

顧 問 吳德朗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秘書處 

 李源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秘 書 長 盛望徽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林中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院新竹分院) 

 張文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副秘書長 楊基譽 (亞東紀念醫院) 

 張茂松 (榮新診所)  胡琮輝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許勝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孟源 (張孟源內科診所) 

 陳志鴻 (義大醫院)  詹鼎正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彭瑞鵬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護分院) 

 程文俊 (台北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詹貴川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楊泮池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冠宇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詹錕鋙 (馬偕紀念醫院)  劉家源 (馬偕紀念醫院) 

 蔡嘉哲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洪才力 (日康診所) 

 謝士明 (中山醫院)  曾競鋒 (曾競鋒診所) 

    陳健麟 (花蓮慈濟醫院) 

    劉志銘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賀立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鄭琬豑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法律顧問 張家琦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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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內科醫學會一一四年會員代表大會 

議    程 

時間：11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17:10-18:1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講堂 

壹、 主席致詞  

貳、 頒獎 

1. 113 年「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P.5) 

2. 114 年年會優秀論文「Oral presentation」 

參、 會務報告 

1. 秘書處工作報告……………………………………………………………6 

2. 甄審委員會工作報告………………………………………………………7 

3. 醫院評鑑委員會工作報告…………………………………………………7 

4. 學術委員會工作報告………………………………………………………7 

5.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8 

6. 教育委員會工作報告………………………………………………………8 

7. 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報告…………………………………………………10 

8. 健保政策委員會工作報告…………………………………………………10 

9. 財務委員會工作報告…………………………………………………11 

10. 監事會召集人報告………………………………………………………10 

肆、 討論事項 

1. 113 年工作報告(P.11-12)討論案 

2. 113 年收支決算表(P.21, P.31-32)、資產負債表(P.20)、基金收支表

(P.23)、財產清冊(P.22)討論案 

3. 115 年工作計畫(P.13-15)討論案 

4. 115 年收支預算表(P.35-36)討論案 

 

伍、 附件資料、 

1. 一一三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P.16-36) 

4



 

 

113 年「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得獎名單 

 

得獎項目 
論文名稱(收錄卷期) 

作者(服務單位) 
獎金 

原著類 從缺 

綜論類 

腦部放射治療對於處理具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之非

小細胞肺癌腦轉移患者(35-1) 

張書豪(澄清綜合醫院內科部) 

3 萬元 

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 and 

Euglycemic Ketosis: Friends or Foes (35-5) 

曾國賓(義大癌治療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3 萬元 

病例報告類 

Cholestyramine-associated with severe, 

irreversible, hyperchloremic metabolic acidosis 

mortality: two related case studies (35-5) 

蔡文仁(健仁醫院內科部腎臟內科) 

2 萬元 

住院醫師論文獎 

新冠肺炎相關的胼胝體細胞毒性病變與格林-巴利症候

群-成人個案報告(35-2) 

曹貽鈞(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部)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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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 秘書處於 4 月 2 日寄發 114 年「繳費通知」、及 113 年「會員個人積分記錄表」，截

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止，尚有 2567 位會員尚未繳納常年會費等各項費用，秘書處已

依章程規定停止寄發本會「會訊」；其中達三年以上未繳常年會費之會員共計 19 人，

本會將於 114 年 12 月 6 日舉辦之「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後，依章程規

定應於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中止會籍，敬請其親朋好友通知當事人儘速繳費，或請

其儘速與學會秘書處聯絡，以免個人權益受損，19 位會員名單如下：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000631 涂醒哲 003583 王煌輝 007963 范紋健 010158 黃偉杰 

000833 郭榮暉 003886 金荻新 008367 林文裕 010413 吳孟諭 

001505 蕭文衍 004901 周澤霖 008798 吳柏青 011335 羅皓允 

003093 鄭正源 005180 柯昭穎 008842 蕭卜源 011554 王壹 

003415 林烈漢 005985 陳嘉明 009913 王大榮   

 

二、有關年費及各項費用是否新增使用刷卡及自動扣款的方式繳費，經詢問後合庫刷卡費

2%~2.8%(依刷卡別不同)為所有銀行中最低，但計算後此繳費方式比原先手續費用高出

近 1 倍~10 倍(因依金額收取費用略有不同，目前超商繳費一筆手續費約 10-13 元)，自

動扣款的部份也須負擔 2%審查費、設定費及後續扣款手續費，且因衛福部證書費$1500

為代收轉付非學會收入，評估過後學會負擔過高，且也比寄發紙本的成本更高，故暫不

考慮採用刷卡及自動扣款做為繳納學會費用的方式。 

三、秘書處每年透過紙本郵件向會員傳遞個人相關訊息，例行作業包括：每年 3 月以平信寄

送當年度「常年會費繳費單」及前一年度「會員個人積分記錄表」，提供繳費資訊與紀

錄留存；4 月前未繳交常年會費者，5 月中再以平信寄送第二次繳費單；連續三年未繳費

者，以雙掛號寄送通知，仍未繳費則於隔年中止會籍。此外，對已達內科專科證書換證

標準的會員，寄送展延通知；對即將換證但積分不足者，則以掛號方式寄送積分不足通

知。 

目前會員總數近一萬兩千人，為提升訊息傳遞的即時性及作業效率、減少郵件往返時間，

並響應環保政策，本會於官網開發期間加入電子郵件發送功能，並於 113 年 11 月正式

上線。新系統已具備查詢及列印繳費單、積分紀錄查詢等功能，因此自 114 年起調整通

知方式： 

(一) 改以電子郵件寄送「常年會費繳費單」，會員可於官網會員專區自行下載列印。 

(二) 停止寄發紙本「會員個人積分記錄表」，會員可於網站會員專區查詢積分紀錄。 

(三) 已達內科專科證書換證標準者，將於到期前六個月以電子郵件寄送「展延更新申請

通知」。 

惟對於連續三年未繳常年會費及不符換證標準之會員，仍採取電子郵件與紙本郵寄並行

的雙軌通知方式，以確保重要訊息送達。 

四、秘書處本(114)年業已完成內專證書 114 年 2 月 26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3878-004211

會員，合計 324 位會員，以及內專證書 114 年 8 月 13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2191-

002390 會員，合計 176 位會員、內專證書 114 年 11 月 19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0003-

002146 會員，合計 1504 人；內專證書 114 年 12 月 4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9693-

010032 會員，合計 305 人之內專證書展延事宜。 

秘書處現正辦理內專證書 114 年 12 月 9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7698-007959 會員，合

計 256 人；內專證書 114 年 12 月 11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5823-011503 會員，合計

525 人；內專證書 114 年 12 月 20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4212-004488 會員，合計 265

人；內專證書 115 年 1 月 21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9693-010032 會員，合計 202 人；

四梯次共計 1248 位會員之內專證書展延事宜。目前仍有部分會員尚未修滿教育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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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已經寄發積分不足通知，敬請尚未修滿教育學分之會員，把握時間儘速修習。至

於已達換證標準之會員，秘書處已寄發展延通知書電子郵件，請會員儘速辦理證書展延

申請，以維護個人權益。 

五、疾管署委託本會辦理四場「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首場 6 月 7 日(六)上午於花蓮慈

濟醫院舉辦，合計 40 人參加；7 月 26 日(日)上午於成大醫學院舉辦，合計 150 人參加；

8 月 24 日(日)上午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計 104 人參加；9 月 6 日(六)下午於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舉行，合計 105 人參加。「計畫成果報告」依照規定於 10 月 30 日

呈報疾管署，完成結案程序。 

六、本會辦理其他課程說明 

(一) 北區內科醫學會學術研討會：4/27(日) 

(二) 2025 桃竹苗基層醫療討論會：6/22(日) 

(三) 內科醫學會成人疫苗論壇：7/12(六)～7/13(日) 

(四) 糖胖症的營養與藥物治療：9/20(六) 

(五) 體重管理暨代謝症候群研討會：11/2(日) 

七、內科醫學會收到康健雜誌邀約，請本會推薦 1 位跨領域的優秀醫師，秘書處於 8 月 15

日至 24 日以通訊方式請理監事推薦合適人選，共計收到 6 位優秀醫師推薦資料；爾後

於 8 月 27 日至 9 月 3 日以通訊方式請理監事再次票選，最終由台大醫院何奕倫副院長

獲得本會推薦資格，已將相關資料交給康健雜誌安排後續專訪作業。 

八、2025 年 ACP 內科年會訂 4 月 3 日至 4 月 5 日於 New Orleans, LA 舉行，由張上淳名

譽理事長、盛望徽秘書長以及詹鼎正副秘書長代表本學會參加，並由詹副秘書長於會後

撰寫『2025 美國內科醫學會年會見聞』乙文，刊登於 5 月「會訊」，與全體會員分享；

2026 年 ACP 內科年會訂 4 月 16~18 日於 San Francisco, CA 舉行。 

九、本會訂於 2026 年 11 月 12-15 日辦理第 38 屆世界內科醫學會(WCIM 2026)，為利推

動後續籌備及執行工作，目前正進行招商作業以及講座規劃。 

 

甄審委員會工作報告 
114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作業已於 8 月 16 日筆試、9 月 21 日口試圓滿完成，今年

甄審報名 358 人，資格審查通過 357 人，參加筆試 356 人，缺考 1 人，通過筆試 327 人，

筆試及格率 91.85%。參加口試 327 人，口試不及格 2 人，口試及格 325 人，口試及格率為

99.39%，今年甄審初審通過 325 人，甄審錄取率為 91.29%。本案待呈報衛生福利部複審，

後由衛生福利部統籌寄發複審及格之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醫院評鑑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截至 114 年 9 月 20 日 114 年度住院醫師報備共計 306 人(R1：53 人、R2：253 人)

招收率 85.7%，未招收住院醫師容額，本會將依公平原則統籌分配並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呈報衛生福利部調整訓練容量。 

二、 本年度申請 115年度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共計 97家，其中有 14家醫院需實地訪視、

2 家新申請、書審補件後需實地訪視 2 家，以上共計 18 家，業已於 114 年 8 月 20 日

訪視完畢。認定結果不合格家數共計 1 家(安泰醫院：未具備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證書)。 

 

學術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114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於 114 年 12 月 6 日(六)至 12 月 7 日(日)於臺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一) 本會規劃之學術演講安排在 301 室(220 人)、401 室(220 人)及 402 室(400 人)，

包含「Oral presentation」、「法規、品質、性別議題」、「王德宏教授國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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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生活型態醫學在慢性病管理的運用」以及 19 個細專科講座，另安排 5 場

Lunch symposium 於各講堂中午時段、以及 3 場贊助專題研討。 

(二) 114 年年會外賓分別為 Prof. Virginia Hood (President, ISIM)以及 Dr. Michael J. 

Tan (Treasurer of the Board, ACP)，安排於 12/7(日)上午 10:20 進行演講，演

講 題 目 分 別 為 「 Kidney Stones, Bones, Metabolic Syndrome: Shared 

Pathophysiolog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以及「Confusing 

diagnostic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三) 114 年年會論文投稿截止時間為 9 月 30 日，收件投稿共計 365 篇，剔除其中撤稿、

資格不符、重複投稿後，合計 334 篇論文參加「Oral presentation」及「海報展示」。

其中「Oral presentation」為 26 篇、「海報展示」原著論文為 98 篇、「海報展示」

病例報告為 210 篇。現已完成「Oral presentation」初選作業，共計 15 篇入選，

安排於 12 月 6 日上午於 401 室進行發表，未入選之 11 篇改為海報展示，「海報

展示」安排於會場二、三樓走廊展出。114 年年會論文審查通過名單將於 10 月 31

日之前公告於本會官網。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113 年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經由 8 位內科各科專家評審評選，並於 114 年 7 月 8 日

召開「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會議」，決議重點說明如下： 

(一) 「原著類」：共計 1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然該論文平均分數未達 3.5 分，

依「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獎勵辦法第四項第二點，因此決議原著類從缺。 

(二) 「綜論類」：共計 20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平均分數最高之張書豪醫師及曾

國賓醫師獲獎，將各頒發獎金 3 萬元。 

(三) 「病例報告類」：共計 7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平均分數最高之蔡文仁醫師

獲獎，頒發獎金 2 萬元。 

(四) 「住院醫師論文獎」：共計 5 位住院醫師符合評選資格，由平均分數最高之曹貽鈞

醫師獲獎，頒發獎金 3 萬元。 

(五) 獲獎者將安排於 114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進行頒獎。 

 

教育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截至 114 年 10 月 20 日止，本會舉辦及認定之繼續教育活動共計 2,674 場次，各地

區、學分類別及積分數分析如下： 

類別 

地區 

A 類積分 B 類積分 C 類積分 總計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北區 21 106 點 1298 2402 點 3 3 點 1322 2511 點 

中區 4 23 點 458 901 點   462 924 點 

南區 14 81 點 782 1231 點   796 1312 點 

東區 3 19 點 91 154 點   94 173 點 

總計 42 229 點 2629 4688 點 3 3 點 2674 4920 點 

二、衛生福利部於 113.09.20 公告修正「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附件 1，P15-21)，並自

即日生效。 

(一) 其中第十點規定：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更新，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

限六年內，參加下列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含視訊課程)之積分達 108 點以上。以下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總積分不得少於 54 點，其他各款之總積分超過五十四點者，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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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點計算。且六年中連續任二年之積分不得為零點。 

(二) 公告日起(含公告日)的繼續教育積分取得也按照修正之「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基

準辦理，惟會員已取得之積分將依照 112 年 7 月 4 日教育委員會決議辦理，原始積

分乘以 0.36(108/300=0.36)且無條件進位方式換算為點數。 

 

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依據 114 年 4 月 15 日「醫學倫理委員會會議」決議分述如下。 

一、 男女平權基本原則 

(一) 體貼異性 

(二) 尊重女性：醫事人員(包括醫師及護理師)檢查女性病人之腹部和胸部除必要部位檢

查外，其餘應適當的蓋住(清潔的蓋布)並且有另一名異性的醫事人員在旁。 

(三) 在重要醫療決策會議應有女性代表 

(四) 女性應有自主權決定生育之取捨 

(五) 不允許歧視女性之言論或舉動。 

二、 訂定醫學院醫學系學生病房實習相關規範 

醫學院醫學系學生病房實習相關規範 

台灣內科醫學會倫理委員會訂定(2025.04.15) 

1. 醫學系學生規定實習時間內可以到達指定之病房實習，學士後醫學系醫院實習部分比照

辦理。 

2. 必須穿著實習規定服裝，配戴實習醫學生名牌。 

3. 到達病房實習時必須跟病患明確說明是醫學院學生。 

4. 實習內容，包括病史詢問及身體診察，依照一定的程序執行。 

(1) 先向病人及家屬說明自己的身份及要執行的實習程序。 

(2) 獲得對方同意之後才可以開始。 

(3) 實習時必須至少有另一位不同性別之醫療人員(病房護理師、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

之一，也必須穿著工作服裝)，主治醫師必須是指導醫師。 

(4) 必須檢查的部位，包括腹部及胸部，可以打開蓋布檢查，不需要檢查的部位應有

適當的遮蔽。 

(5) 必須在病歷上面記載時間、檢查者的姓名，以及檢查項目其相關的變化，病歷上

沒有記載認為是違反規定，醫學生之病歷，指導醫師必須查閱及考核。 

5. 學生將實習紀錄上傳至電子學習護照系統，並交給指導醫師查閱，簽章。指導醫師須核

對電子學習護照紀錄與病歷記載內容是否一致，以確保實習紀錄之完整與正確性。 

三、 建議本會各委員會及秘書處應先增列女性委員及女性副祕書長，並建議未來理監事應

朝向有女性會員參與。 

四、 不應限制男性擔任護理人員之工作權，但也應尊重病患或病患家屬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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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減少醫療工作相關之性別騷擾原則 

(一) 醫療人員應該謹言慎行 

(二) 日常診療工作注意尊重病人及同僚 

(三) 除醫療必要之說明外，非醫療相關之內容不包括在談話之範圍。 

(四) 除醫療診察必要之外，同事之間應保持適當距離，不碰觸對方之身體。 

(五) 互相尊重 

(六) 除公事必要之接觸外，盡量減少只有兩人相處的時間。 

 

健保政策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依據 114 年 3 月 29 日及 114 年 8 月 30 日之「健保政策委員會會議」決議，執行項

目分述如下。 

(一) 於 114 年 4 月 1 日行文健保署，建議刪除「全民健康保險醫師服務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修訂草案第八條第九項，俾使醫療院所能夠依市場機制調整薪資政策，確

保醫療人力資源之合理配置；健保署於 114 年 4 月 11 日函覆本會將於 114 年 4

月 10 日召開之討論會議一併納入。 

(二) 於 114 年 4 月 16 日行文國健署，建議修改成人預防保健相關規定，刪除「內科

專科醫師每三年需取得一堂成人預防保健繼續教育必修課程」。 

(三) 於 114 年 10 月 2 日行文健保署，建議就「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

制」(DET)進行檢討改革，以確保藥品供應穩定與病患治療權益。 

 

財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依據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會「收支決算表」，經費決算收入合計新台幣

2,500.4 萬元、經費決算支出合計新台幣 1,816.7 萬元；本期決算盈餘新台幣 683.7

萬元。 

二、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本會「資產負債表」： 

(一) 流動資產新台幣 5,599 萬元、基金存款新台幣 5,106.9 萬元、固定資產新台幣

3,573.4 萬元、其他資產新台幣 1 萬元；本會資產總計新台幣 14,280.3 萬元。 

(二) 流動負債 221.4 萬元、其他負債 10.1 萬元；本會負債總計新台幣 231.5 萬元。基

金 (固定資產基金 + 準備基金) 7,639.4 萬元，盈餘 (累積盈餘 + 本期盈餘) 

6,409.4 萬元；本會負債、基金及盈餘總計新台幣 14,280.3 萬元。 

三、依據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會「收支預算表」：經費預算收入合計新台幣

5,951.3 萬元、經費預算支出合計新台幣 5,951.3 萬元；本期預算平衡。 

 

監事會召集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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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內 科 醫 學 會 113 年 工 作 報 告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月份 工 作 事 項 

一 1. 一月份會訊出刊 

2. 更新第一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3. 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填報 112 年度上期住院醫師訓練狀況表(112 年 8 月至

113 年 1 月) 

4. 1 月 13 日(六)下午 2:00 於台南郭綜合醫院舉辦台南地區地方月會 

二 1. 二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第三十五卷第一期出刊 

3. 辦理 113 年 2 月 6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4. 113 年度「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 (3 月 1 日-3 月 31 日) 

三 1. 三月份會訊出刊 

2. 3 月中旬寄發會員第一次「113 年常年會費繳費通知單」 

3. 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考試簡章呈報衛福部 

4. 3 月 9 日(六)下午 2:00 於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舉辦東部地區地方月會 

5. 3 月 17 日召開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6. 3 月 25 日召開學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7. 3 月 30 日召開健保政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8. 3 月 6 日(四)召開甄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四 

 

1. 四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第三十五卷第二期出刊 

3. 內專訓練醫院回報 113 年度第一年住院醫師招收(4 月 30 日前) 

4. 4 月 20 日(六)上午 8:40 於大林慈濟醫院舉辦雲嘉地區地方月會 

五 1. 五月份會訊出刊 

2. 公告 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作業 

3. 5 月底寄發會員第二次「113 年常年會費繳費通知單」 

4. 更新第二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5. 5 月 13 日(一)召開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定期會議 

6. 5 月 25 日(六)下午 13:30 於台南市立醫院舉辦台南地區地方月會 

7. 5 月 29 日(三)召開財務委員會定期會議 

六 1. 六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出刊 

3. 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 

4. 6 月 8 日(六)於中山附醫舉辦疾管署委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 

5. 6 月 18 日(二)召開醫學倫理委員會定期會議 

6. 6 月 27 日(四)召開學術委員會定期會議 

7. 6 月 10 日(二)召開醫院評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8. 6 月 22 日(六)於台東馬偕醫院舉辦疾管署委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 

七 1. 七月份會訊出刊。 

2. 7 月 18 日(三)召開甄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3. 7 月 18 日(三)召開內科專科醫師甄審資格審查會議 

4. 寄發 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考試准考證、資格審核不合格通知。 

5. 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填報 112 年度下期住院醫師訓練狀況表(113 年 2 月至

113 年 7 月)。 

八 1. 八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第三十五卷第四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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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 作 事 項 

3. 8 月 17 日(六)內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 

4. 8 月 22 日(四)召開甄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5. 8 月 24 日(六)下午於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中部地區地方月會 

九 1. 九月份會訊出刊 

2. 更新第三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3. 113 年專科醫師甄審初審結果呈報衛福部複審、核發內專證書 

4. 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整合訓練計畫申請(9 月 1 日～9 月 31 日)。 

5. 9 月 07 日(六)上午於高雄長庚醫院舉辦南部地區地方月會 

6. 9 月 07 日(六)上午於聖馬爾定醫院舉辦南部地區地方月會 

7. 9 月 08 日(六)上午於中山附醫舉辦疾管署委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 

8. 9 月 14 日(六)下午於高醫附醫舉辦疾管署委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 

9. 9 月 15 日(日)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口試 

10. 9 月 15 日(日)召開甄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11. 9 月 28 日(六)下午於國軍台中總醫院舉辦中部地區地方月會 

十 1. 十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第三十五卷第五期出刊 

3. 113 年度醫院評鑑認定結果呈報衛福部。 

4. 10 月 02 日(四)召開醫院評鑑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5. 10 月 15 日(三)召開 CBME 推行小組會議 

6. 10 月 19 日(六)下午於台大雲林分院舉辦雲嘉地區地方月會 

7. 10 月 27 日(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一 1. 十一月份會訊出刊。 

2. 辦理 113 年 11 月 13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3. 113 年度醫院評鑑工作成果報告書函送衛福部。 

4. 11 月 16 日(六)下午於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舉辦高屏地區地方月會 

5. 11 月 17 日(日)召開基層醫療委員會會議 

6. 11 月 30 日(六)下午於麻豆新樓醫院舉辦台南地區地方月會 

7.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1 日(星期六-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113 年會員

大會暨學術演講會」 

十二 1. 十二月份會訊出刊 

2. 「內科學誌」三十四卷第六期出刊 

3. 辦理 113 年 12 月 3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4. 辦理 113 年 12 月 9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5. 辦理 113 年 12 月 18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6. 12 月 14 日(六)上午於台中榮總嘉義分院舉辦雲嘉地區地方月會 

7. 12 月 21 日(六)上午於嘉義基督教醫院舉辦雲嘉地區地方月會 

8. 12 月 21 日(六)下午於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舉辦雲嘉地區地方月會 

9. 12 月 19 日(四)召開學術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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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內 科 醫 學 會 115 年 工 作 計 畫  

( 1 月 1 日 ～ 12 月 31 日 )  

月份 工 作 事 項 

一 1. 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填報 114 年度上期住院醫師訓練狀況表(114 年 8 月至

115 年 1 月) 

2. 114 年所得申報 

3. 辦理 115 年 1 月 21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4. 東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花蓮慈濟醫院) 

5. 台南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奇美醫院) 

6.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中國北港附設醫院) 

7. 更新第一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8. 一月份會訊出刊 

9. 第十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 學術委員會 115 年第一次會議 

二 1.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評鑑申請(2 月 1 日～2 月 28 日) 

2. 甄審委員會 115 年第一次會議 

3.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考試簡章呈報衛福部 

4.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國軍台中總醫院) 

5.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屏東基督教醫院) 

6. 二月份會訊出刊 

7. 「內科學誌」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出刊 

8. 醫療政策委員會 115 年定期會議 

三 1. 電子郵件通知會員繳納 115 年常年會費及各項費用 

2. 台南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南郭綜合醫院) 

3.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長庚嘉義分院) 

4. 東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花蓮門諾醫院) 

5.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6. 教育委員會 115 年第一次會議 

7. 三月份會訊出刊 

8. 健保政策委員會 115 年定期會議 

四 

 

1. 內專訓練醫院回報 115 年度第一年住院醫師招收(4 月 30 日前) 

2. 116 年預算審核 

3.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4.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5. 四月份會訊出刊 

6. 「內科學誌」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出刊 

7. 基層醫療委員會 115 年定期會議 

五 1. 內專訓練醫院 115 年度第一年住院醫師名額微調申請(5 月 1 日～10 月 1 日) 

2. 財務委員會定期會議 

3. 辦理 115 年 5 月 18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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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 作 事 項 

4.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 

5. 台南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南市立醫院) 

6.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澄清綜合醫院) 

7.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嘉義基督教醫院) 

8. 更新第二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9. 五月份會訊出刊 

10.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 115 年定期會議 

六 1. 辦理 115 年醫院評鑑書面審查(6 月 1 日～6 月 30 日) 

2. 醫院評鑑委員會 115 年第一次會議 

3.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 

4. 台南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南成大醫院) 

5.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6.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國軍高雄總醫院) 

7. 教育委員會 115 年第二次會議 

8. 六月份會訊出刊 

9. 「內科學誌」第三十七卷第三期出刊 

10. 學術委員會 115 年第二次會議 

七 1. 醫院評鑑實地訪視醫院(7 月 1 日～9 月 30 日) 

2. 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填報 114 年度下期住院醫師訓練狀況表(115 年 2 月至

115 年 7 月) 

3. 寄發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考試准考證、資格審核不合格通知 

4. 甄審委員會 115 年第二次會議暨資格審查小組會議、口試小組會議 

5. 寄發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考試准考證、資格審核不合格通知 

6.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7.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8. 東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馬偕醫院台東分院) 

9. 七月份會訊出刊 

10. 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 醫學倫理委員會 115 年定期會議 

八 1.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整合訓練計畫申請(8 月 1 日～8 月 31 日) 

2. 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 

3. 甄審委員會 115 年第三次會議 

4. 寄發筆試不及格通知及覆查 

5.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林新醫院) 

6.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聖馬爾定醫院) 

7.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高雄長庚醫院) 

8. 八月份會訊出刊 

9. 「內科學誌」第三十七卷第四期出刊 

10. 健保政策委員會 115 年第二次會議 

14



 

 

月份 工 作 事 項 

九 1. 1.115 年內科專科醫師口試 

2. 甄審委員會 115 年第四次會議 

3. 台南地區地方月會(地點：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4.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東港安泰醫院) 

5. 更新第三期「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及醫療品質」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及試題 

6. 九月份會訊出刊 

十 1. 醫院評鑑委員會 115 年第二次會議 

2. 115 年度醫院評鑑認定結果呈報衛福部(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3. 三年未繳年會會員電話及雙掛號通知 

4. 115 年專科醫師甄審初審結果呈報衛福部複審、核發內專證書 

5.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 

6.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7. 十月份會訊出刊 

8. 「內科學誌」第三十七卷第五期出刊 

9. 第十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一 1. 115 年度醫院評鑑工作成果報告書函送衛福部 

2. 雲嘉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3.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4. 辦理 115 年 11 月 4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5. 辦理 115 年 11 月 20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6. 十一月份會訊出刊 

7. 第 38 屆世界內科醫學會(2026/11/12-15) 

十二 1. 會員入會申請、資深會員申請、三年未繳常年會費會員除會籍 

2. 115 年兵役及產假延誤的專科醫師甄審初審結果呈報衛福部複審、核發內專證書 

3. 中部地區地方月會(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 高屏地區地方月會(地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5. 辦理 115 年 12 月 7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6. 辦理 115 年 12 月 8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7. 辦理 115 年 12 月 18 日專科證書到期展延 

8. 十二月份會訊出刊 

9. 「內科學誌」三十七卷第六期出刊 

10.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台灣內科醫學會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記錄 
時 間：11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十分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講堂 

主 席：吳明賢理事長 

出席人員：王鴻源 吳三江 吳正雄 李冠偉 李發耀 李嘉龍 林文鶯 施麗雲 

張上淳 張德明 許金川 陳文旭 陳明豐 陳儀崇 葉宗銓 趙有誠 

劉輝雄 鄭高珍 蕭文彬 邊子揚 黃尚志 呂揚德 宋詠娟 林立人 

徐榮源 陳文鍾 吳麥斯 蔡成枝 葉宏一 侯明志 胡必雄 張恒嘉 

陳冠文 鄭志賢 方基存 李亭儀 胡琮輝 高嘉宏 謝財源 許秉寧 

陳永銘 張哲銘 王秀伯 陳清埤 周立平 賴彬卿 許銘仁 張坤正 

盧國欽 朱國大 柯政昌 林慶雄 楊宏智 王治元 方華章 唐德成 

余明隆 陳志成 李世偉 王鶴健 葉坤輝 徐約翰 謝松洲 張孟源 

陳國慶 洪一敬 張冠群 洪東曉 林慶齡 張富全 陳守棕 洪大川 

林啟忠 何奕倫 洪冠予 鄭舒倖 黃金隆 李貽恒 簡銘男 賴漢明 

張君照 蔡俊逸 盧進德 陳建安 彭殿王 吳明儒 林石化 姚明 

林長怡 洪怡仁 陳怡行 鄭之勛 黃建寧 粟發滿 黃秀吉 張延亙 

高憲立 蕭敦仁 王昶皓 王登鶴 陳威廷 吳杰亮 邱啟恭 林俊哲 

施金元 陳永昌 林連豐 陳華 陳建華 許駿 葉其祥 陳功深 

詹貴川 林俊良 王嘉齊 洪乙仁 劉家源 李立夫 林志慶 賀萬靖 

林志陵 洪士元 莊宗芳 林維祥 盛望徽 許育誠 湯宏仁 殷光達 

吳政毅 常逸平 盧柏樑 郭豐吉 柯博升 陳立偉 徐世平 陳明仁 

洪仁宇 周玉祺 蘇茂昌 王振泰 葉俊麟 吳志成 林宗憲 蕭惠樺 

蔡政廷 蔡明凱 徐邦治 姜至剛 林亮宇 曾競鋒 楊慕華 陳錫賢 

黃文信 陳奕仁 梁嘉德 王憲奕 張釗監 鄭曉揚 陳俊達 王振源 

林政寬 歐弘毅 黃國清 楊宗穎 白禮源 彭忠衎 蔡文生 林彥璋 

王偉傑 黃群耀 林聰蓉 劉景隆 劉志銘 林茂欣 王晨旭 李明陽 

楊宜瑱 許育瑞 張吉仰 郭建峰 顏旭亨 吳建興 鄭企峰 鍾焜明 

蘇柏安 游治節 施翔蓉 周昆達 詹雲翔 陳冠宇 楊智超 滕傑林 

龔昱中 陳介章 劉伯瑜 周育廷 陳思嘉 游棟閔 江碩儒 李基裕 

吳勝文 黃增裕 林皇伸 林承叡 黃俊達 洪建源 郎正麟 王俊興 

許超 賴瑩純 林邑璁 崔東霖 鄭暉騰 陳明翰 林青沅 張沛泓 

楊崇聖 陳武峻 杜柏村 黃信凱 賴俊穎 張雅媛 廖家德 范綱志 

出席人數：226 

應出席人數：295 人 

紀錄：張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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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會員代表大會，內科醫學會除了在學術領域持續精

進之外，也十分重視會員關心的健保議題，我們一直有透過理、監事，或者是透

過各種管道，努力讓整個制度合理化。雖然還沒有像外科跟兒科一樣，有招收住

院醫師的困難，不過我們仍不能掉以輕心，應積極面對未來。 

另外，今年跟大家報告的是，兩年後我們要舉辦世界內科醫學會(WCIM 2026)，

我們已開始安排宣傳活動，包括 10 月底已去布拉格參加 2024 世界內科醫學

會，另外 11 月底時，我與盛望徽秘書長也應馬來西亞內科醫學會的邀請，參加

他們的年會，他們也頒發榮譽院士給我。這次馬來西亞內科醫學會參與的成員還

有來自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國家，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泰國、菲律賓、

印尼、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內科醫學會理事長和秘書長代表，預期這些

交流都可讓 WCIM 2026 有更加多元參與的機會。 

這次的籌備工作，承繼了 2006 年辦理 WCIM 時，王德鴻教授、李源德教授、

楊培銘名譽理事長、陳明豐名譽理事長跟張上淳理事長的努力，奠定良好的基礎。

本會預期 2026 年會將與世界內科醫學會結合，屆時請各位理監事、會員代表、

會員們一起來協助，讓 WCIM 2026可以辦得很好。 

另外，明天的國際演講外賓邀請到 ISIM 新任理事長，以及 ACP 董事會主席，

歡迎大家明天前來參與。 

 

貳、 頒獎(略) 

 

參、 會務報告 

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秘書處於 3 月 15 日寄發 113 年「繳費通知」，5 月 25 日再次寄發繳費通知書，截至

113 年 11 月 1 日止，尚有 1599 位會員尚未繳納常年會費等各項費用，秘書處已依章

程規定停止寄發本會「會訊」；其中達三年以上未繳常年會費之會員共計 40 人，本會將

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舉辦之「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後，依章程規定應於

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起中止會籍，敬請其親朋好友通知當事人儘速繳費，或請其儘速與

學會秘書處聯絡，以免個人權益受損，40 位會員名單如下：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000774 莊乾信 001791 林永鑫 004631 范姜仁廣 007820 陳炳諴 

000990 陳慶輝 001826 袁建中 004680 簡聰健 008422 趙雲龍 

001024 彭再成 002040 胡琳 005074 林繼謨 008513 洪煜洲 

001039 曾宏智 002253 陳清司 005286 楊昌明 009975 劉力瑋 

001230 葉志中 002690 林國樑 005370 戴和昌 011211 王婷翊 

001257 賈力耕 002721 鄭鵬程 005435 李弘亮 011311 吳柏叡 

001493 鮑瑞璋 003058 王彤語 006457 李清清 011890 邱子桓 

001497 戴芳楟 003188 戴芳正 006550 戴道福   

001508 蕭信雲 003419 尤寶玲 006682 陳勇志   

001595 羅嬌芳 003587 蔡重榮 006970 陳孝棟   

001786 沈里興 004255 陳政康 007634 許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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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書處本(113)年業已完成內專證書 113 年 2 月 6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3570-003878

會員，合計 289 人；內專證書 113 年 11 月 13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9340-009692 會

員，合計 315 人；兩梯次共計 604 位會員之內專證書展延事宜。 

秘書處現正辦理內專證書 113 年 12 月 3 日到期，專科證號 010652-010952 會員，合

計 271 人；內專證書 113 年 12 月 9 日到期，專科證號 010953-011238 會員，合計

257 人；內專證書 113 年 12 月 18 日到期，專科證號 005584-005822 會員，合計 236

人；三梯次共計 764 位會員之內專證書展延事宜。目前仍有部分會員尚未修滿教育學

分，秘書處已經寄發積分不足通知，敬請尚未修滿教育學分之會員，把握時間儘速修習。

至於已達換證標準之會員，秘書處已寄發展延通知書，請會員儘速辦理證書展延申請，

以維護個人權益。 

三、 疾管署委託本會辦理四場「流感疫苗教育訓練」課程，首場 6 月 8 日(六)上午於成大醫

院舉辦，合計 147 人參加；6 月 22 日 (六)上午於台東馬偕醫院舉辦，合計 20 人參加；

9 月 8 日(日)上午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計 107 人參加；9 月 14 日(六)下午於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舉行，合計 173 人參加。「計畫成果報告」將依照規定於 10 月 30

日呈報疾管署，完成結案程序。 

四、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會合辦一系列「T2D 大內高手課程」，糖尿病影響

全身包括心血管、視網膜、腎臟、心臟等。良好的血糖控制乃是為了減少微血管病變與

大血管病變等糖尿病之長期併發症的重要根本。即使使用藥物，仍常見病人控糖不佳，

有超過五成的病人控制未達標，糖尿病治療除生活習慣型態改變，藥物控制不可少。醫

師在處方時除考慮藥品特性以外，以病人為處方思考的核心，醫師應留意台灣糖尿病病

人的特性，提倡個人化醫療選擇。化簡為繁，治療第二型糖尿病是大部分病人的需求，

盡早控糖達標，延緩糖尿病程進展，以達到最大化的臨床效益。本次課程以實體、視訊

方式同步進行，辦理時間為 6 月 7 日，合計 58 人參加。 

五、 學會會務系統暨網站更新案： 

學會會務系統及官網開發最終議價為新台幣 215 萬元整(未稅)，業已於 113 年 9 月逐

步進行舊資料庫轉移及分批上線，預計於 1 年內全面完工。 

六、 內科醫學會收到康健雜誌邀約，請本會推薦 1 位 50 歲以下的優秀醫師，秘書處於 9 月

6日至 9月 18日以通訊方式請理監事推薦合適人選，共計收到 9位優秀醫師推薦資料；

爾後於 9 月 20 日至 9 月 26 日以通訊方式請請理監事再次票選，最終由台大醫院鄭琬

豑醫師獲得本會推薦資格，已將相關資料交給康健雜誌安排後續專訪作業。 

七、 2024 年 ACP 內科年會訂 4 月 18 日至 4 月 20 日於 Boston, MA 舉行，由吳明賢理事

長、盛望徽秘書長以及詹鼎正副秘書長代表本學會參加，並由詹副秘書長於會後撰寫

『2024 美國內科醫學會年會見聞』乙文，刊登於 6 月「會訊」，與全體會員分享；2025

年 ACP 內科年會訂 4 月 3~5 日於 New Orleans, LA 舉行。 

八、 本會已成功爭取第 38 屆世界內科醫學會(WCIM 2026)在台北舉辦，為利推動後續籌備

及執行工作，已於 113 年 7 月 30 日完成承辦會議公司標案作業並進行場地評估，經評

選後，最終由集思會議公司得標，將協助本會籌備 WCIM 2026，另 WCIM 2026 辦理

地點定案為南港展覽館 2 館 7 樓。 

九、 本會 WCIM 代表團於 10 月 29 日啟程至布拉格參加 WCIM 2024，本次行程主要目的

除觀摩辦理狀況之外，並將進行 WCIM 2026 之宣傳活動；本次於布拉格會場有專屬宣

傳攤位，並製作 WCIM 2026 相關傳單、文宣品、伴手禮至會場發送，同時安排本會於

閉幕式進行宣傳簡報；本次亦獲外交部駐捷外館支持，安排駐捷克大使柯良叡外交官參

加開幕式、迎賓晚宴以及閉幕式，同時在閉幕式進行致詞，協助本會向與會人員宣傳

WCIM 2026。 

十、 本會應馬來西亞內科醫學會邀請，於 11/21-23 至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內科醫學會年

會，本次會議由吳明賢理事長及盛望徽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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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113 年「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作業已於 8 月 17 日筆試、9 月 15 日口試圓滿完成，

今年甄審報名 410 人，資格審查通過 409 人，參加筆試 405 人，缺考 3 人，通過筆試

372 人，筆試及格率 91.85 %。參加口試 373 人，口試不及格 0 人，口試及格 373 人，

口試及格率為 100 %，今年甄審初審通過 373 人，甄審錄取率為 91.87 %。本案待呈報

衛生福利部複審，後由衛生福利部統籌寄發複審及格之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二、衛生福利部於 113.09.20 公告修正「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醫院評鑑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里程碑 2.0 試辦，由 10 家醫學中心(台大、北榮、三總、亞東、長庚、

中山、中榮、高長、高醫、成大)評核 112 年度住院醫師，採不計名方式每年評核一次，

第一次評核表已於 112 年 12 月回收，本年度起將加入 113 年度住院醫師評核。 

二、 本年度共 96 家醫院申請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其中有 28 家醫院需實地訪視，

業已於 113 年 8 月 21 日訪視完畢。 

三、 衛生福利部核定 114 年度訓練容額共計 357 名，本會保留 113 年 PGY2 內科組學員

80%容額於各訓練醫院分配予各訓練醫院 R2 容額，其餘訓練容額分配至 114 年 R1。 

 

學術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113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六)至 12 月 1 日(日)於臺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一) 本會規劃之學術演講安排在 301 室(220 人)、401 室(220 人)及 402 室(400 人)，

包含「Oral presentation」、「法規、品質、性別議題」、「王德宏教授國際特別

演講」、「在宅醫療政策及分級醫療轉銜實務探討」以及 19 個細專科講座，另安排

9 場 Lunch symposium 於各講堂中午時段、以及 2 場贊助專題研討於 203 室(100

人)分別在 11/30 下午及 12/1 上午時段。 

(二) 113 年年會外賓分別為 Dr. William E. Fox (ACP Chair, Board of Regents)以及

Prof. Virginia Hood (ISIM Elected-President)，安排於 12/1(日)上午 10:20 進行

演講，演講題目分別為「Caring Beyond Curing: Empathy in Modern Medicine」

以及「Preventing Kidney Stone Recurrence: Why should internal medicine 

physicians be concerned with kidney stones?」。 

(三) 113 年年會論文投稿截止時間為 9 月 30 日，收件海報投稿 299 篇，剔除其中撤稿、

資格不符、重複投稿後，合計 290 篇論文參加「Oral presentation」及「海報展示」，

其中「Oral presentation」為 14 篇、「海報展示」原著論文為 95 篇、「海報展示」

病例報告為 181 篇。113 年年會論文審查通過之名單於 10 月 25 日於本會官網公

告。「Oral presentation」安排於 11 月 30 日上午於 401 室進行，「海報展示」

安排於會場二、三樓走廊展示。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112 年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經由 8 位內科各科專家評審評選，並於 113 年 5 月 13

日召開「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會議」，決議重點說明如下： 

(一) 「原著類」：共計 6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然 6 篇論文中僅 2 篇的平均分數

高於 3.5 分，因此決議原著類第一名從缺，另這 2 篇的平均成績皆為 3.83 分，依

「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獎勵辦法第五項第三點，由蔡加睿醫師及黃煦恩醫師平分

第二名獎金，將各頒發獎金 2 萬 5 千元。 

(二) 「綜論類」：共計 24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平均分數最高之林威任醫師及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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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民醫師獲獎，將各頒發獎金 3 萬元。 

(三) 「病例報告類」：共計 8 篇論文符合資格並進行評選，成績最佳之論文作者為陳奕

孝醫師，因陳醫師符合住院醫師資格，依「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獎勵辦法第四項

第三點，決議得獎類別為「住院醫師論文獎」，將頒發獎金 3 萬元。「優秀論文獎：

病例報告類」則由栢添瀧醫師及蕭建隆醫師獲獎，各頒發獎金 2 萬元。 

(四) 「住院醫師論文獎」：共計 6 位住院醫師符合評選資格，由在病例報告類論文平均

成績排名第一、且為住院醫師之陳奕孝醫師獲獎，將頒發獎金 3 萬元；另第二名之

袁名璟醫師及孔祥珂醫師因分數相同，將各頒發 1 萬 5 千元獎金。 

(五) 獲獎者安排於 113 年「會員代表大會」進行頒獎。 

二、依據 113 年 5 月 13 日會議決議 

(一) 建議修正「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獎勵辦法 

(1) 建議限制原著類論文第一名的分數須在 4.0(含)以上。 

(2) 建議修正第五項第二點文字，將「刪除最高、最低分之平均」修正為「刪除 1 個

最高、1 個最低分之平均」。 

(二) 建議調漲內科學誌訂閱費用 

(1)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之收入來源為會員訂閱以及廣告贊助，從 100 年開始，每

年會員需支付 1000 元的訂閱費用，但 108 年起廣告贊助收入為零。 

(2) 考量訂閱內科學誌紙本的會員之閱讀偏好，建議維持發行紙本。 

(3) 然鑒於出版成本增加，建議將內科學誌訂閱費用由每年 1000 元上調至 1200

元。 

(三) 上述建議已於 113 年 10 月 27 日「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並

通過。 

 

教育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截至 113 年 9 月 30 日止，本會舉辦及認定之繼續教育活動共計 2,348 場次，各地區、

學分類別及積分數分析如下： 

類別 

地區 

A 類積分 B 類積分 C 類積分 總計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舉辦場次 總積分 

北區 9 44 點 1,225 2,841 點 3 3 點 1,237 2,888 點 

中區 3 12 點 374 838 點 - - 377 850 點 

南區 11 46 點 636 1,354 點 - - 647 1,400 點 

東區 2 8 點 85 183 點 - - 87 191 點 

總計 25 110 點 2,320 5,216 點 3 3 點 2,348 5,329 點 

113 年因東部地震及颱風肆虐，相較 112 年之舉辦繼續教育課程比例減少。 

 

二、衛生福利部於 113.09.20 公告修正「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一) 其中第十點規定：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更新，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

限六年內，參加下列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含視訊課程)之積分達 108 點以上。以下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總積分不得少於 54 點，其他各款之總積分超過五十四點者，以五

十四點計算。且六年中連續任二年之積分不得為零點。 

(二) 公告日起(含公告日)的繼續教育積分取得也按照修正之「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基

準辦理，惟會員已取得之積分將依照 112 年 7 月 4 日教育委員會決議辦理，原始積

分乘以 0.36(108/300=0.36)且無條件進位方式換算為點數。 

 

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依據 113 年 6 月 18 日召開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定期會議紀錄決議，針對「醫院應如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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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與協助院內醫療同仁」議題之建議如下： 

(一) 醫院員工面對病友疾病可能產生各種困擾，必須要獲得關懷與支持，醫院應有相關

的制度來處理/至少有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專任人員。 

(二) 無論是醫療工作引爆心理壓力，或個人生活所遭遇的緊張或挫折都必須及時減輕消

除，以免危及個人健康及造成工作上錯誤，影響醫療品質。醫院應優先提供心理諮

詢及協助。 

(三) 醫院應成立相關的委員會/工作小組，由副院長/院長擔任召集委員，相關主管及員工

代表至少 5 人擔任委員，不定期召集會議，經常關懷員工的問題，並提出適當的支

持與關懷，且必須在院務會議上報告。 

(四) 應有書面文件宣示醫院支持及關懷員工，書面文件提供員工參閱，醫院並設置窗口、

或便利之通道，使需要者即時得到援助。 

(五) 對新進人員可能面對病人之生死，造成心理衝擊，必須預先開導。病房之護理長應

特別注意新進人員的心理問題。 

(六) 醫院應有律師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員協助員工處理法律糾紛。 

(七) 需要協助及關懷之員工，醫院應指派 EAP 人員隨時提供協助。 

(八) 急診處之醫療人員以及求診之病家多處於緊張或焦慮焦急狀態容易衍伸衝突，發生

醫療暴力，醫院應指派保全人員進駐急診處協助處理糾紛或相關事件，EAP 或社工

人員也應隨時前往協助。 

(九) 求助員工之個人隱私資料，包括身心障礙、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都

必需注意保密。心理諮詢部分應永久保密，不可公開，然有緊急醫療時不在此限。

工作人員必須簽署保密規定。 

 

健保政策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依據 113 年 3 月 30 日「健保政策委員會議」決議，執行項目分述如下。 

(一) 於 113 年 4 月 24 日行文國健署，建議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年齡降到 30 歲；國健署

於 113 年 5 月 7 日函覆本會將納入政策調整參考。 

(二) 於 113 年 5 月 6 日行文衛福部及健保署，建議修正健保法第 3 條及 62 條；健保署

於 113 年 5 月 14 日函覆本會，針對健保法第 62 條之修正建議案，將尋求各界共

識後併案參辦；並於 113 年 5 月 15 日函覆本會，針對健保法第 3 條之修正建議案，

強調各年度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業由審計部完成審定，相關法制程序皆屬完備，

合法性無虞。立法院已決議至明年 6 月 30 日，健保點值須達到每點 0.95 元。 

(三) 於 113 年 7 月 1 日行文健保署，建請大暑加成 70 歲以上患者調劑費；健保署於

113 年 7 月 12 日，行文台灣醫院協會、醫師公會全聯會已及藥師公會全聯會，針

對本會建議調劑費加成案提供意見。 

(四) 於 113 年 7 月 1 日行文衛福部、健保署以及食藥署，請其廢止 DET 試辦方案，並

重新檢討藥品核價方式；健保署於 113 年 7 月 8 日函覆本會，將納入研參。 

 

財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依據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會「收支決算表」，經費決算收入合計新台幣

2,416.8 萬元、經費決算支出合計新台幣 2,165.4 萬元；本期決算盈餘新台幣 251.4 萬

元。 

二、 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本會「資產負債表」： 

(一) 流動資產新台幣 5,060.4 萬元、基金存款新台幣 5,025.8 萬元、固定資產新台幣

3,584.5 萬元、其他資產新台幣 1 萬元；本會資產總計新台幣 13,671.7 萬元。 

(二) 流動負債 370.5 萬元、其他負債 9.2 萬元；本會負債總計新台幣 379.6 萬元。基金 

(固定資產基金 + 準備基金) 7,558.4 萬元，盈餘 (累積盈餘 + 本期盈餘) 5,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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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本會負債、基金及盈餘總計新台幣 13,671.7 萬元。 

三、 依據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會「收支預算表」：經費預算收入合計新台幣

2,634.3 萬元、經費預算支出合計新台幣 2,634.3 萬元；本期預算平衡。 

 

監事會召集人報告 
本會會計項目編列詳實、會計制度健全，各項財務報表均經大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通

過，經費收支及預算編列，悉依會計原則及學會章程執行，經費亦能有效管理、節約使用，

各委員會業務皆依工作計畫順利推展。 

 

肆、 討論事項 

1. 112 年工作報告(P.9-11)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2. 112 年收支決算表(P.39, P.49-50)、資產負債表(P.38)、基金收支表

(P.41)、財產清冊(P.40)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3. 114 年工作計畫(P.12-14)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4. 114 年收支預算表(P.53-54)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5. 修改「內科學誌優秀論文獎」(P.33)獎勵辦法 

說明： 

(1) 建議限制原著類論文第一名的分數須在 4.0(含)以上。 

(2) 建議修正第五項第二點文字，將「刪除最高、最低分之平均」修正為「刪

除 1 個最高、1 個最低分之平均」。 

(3) 修正對照表及說明如下表格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四、資格限制： 

(二).平均成績低於 3.50 

(含)或文章水準不足致

無法甄選時，得從缺。 

四、資格限制： 

(二).平均成績低於 3.50 (含)

或文章水準不足致無法

甄選時，得從缺；原著

類第一名之平均成績須

高於 4.0(含)以上。 

限制原著類論文第一

名的分數。 

五、評審方式：  

(二).成績計算：為提供完整

資訊供參，使評選結果

公平、合理，同一篇論

文以「算術平均」、「幾

何平均」、「刪除最低分

之平均」、「刪除最高、

最低分之平均」四種不

同方式計算（至小數點

後二位）。 

五、評審方式：  

(二).成績計算：為提供完整

資訊供參，使評選結果公

平、合理，同一篇論文以

「算術平均」、「幾何平

均」、「刪除最低分之平

均」、「刪除 1 個最高、1

個最低分之平均」四種不

同方式計算（至小數點後

二位）。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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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已於 113 年 10 月 27 日「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

並通過，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再次提案確認。 

決議：照案通過。 

6. 調整「內科學誌」訂閱費用 

說明： 

(1) 建議調漲內科學誌訂閱費用 

1. 內科學誌編輯委員會之收入來源為會員訂閱以及廣告贊助，從 100

年開始，每年會員需支付 1000 元的訂閱費用，但 108 年起廣告贊助

收入為零。 

2. 考量訂閱內科學誌紙本的會員之閱讀偏好，建議維持發行紙本。 

3. 然鑒於出版成本增加，建議將內科學誌訂閱費用由每年 1000 元上

調至 1200 元。 

(2) 本案於 113 年 10 月 27 日「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並

通過，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再次提案確認。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台北市會員代表：內科醫學會在內科醫學相關政策中的角色與參與。 

說明：賴總統上任，很多預算放在預防醫學醫療，尤其今年全人全社區方案、

888 專案等，但我們會員要參加這些方案，需要去參加家醫科的資格認定，但

家醫科在醫院裡面很多都在做健檢，在診所都在做醫美，其實三高是我們內科

會比較清楚，在 guideline 這些訂定，但現在整個方案如何達標都是家醫科再

訂定標準，內科醫學會應如何強化自身影響力，以確保政策制定更符合專業實

務？。 

決議： 

1. 全聯會將與本會合作推動線上教育課程，增加會員取得學分可近性。 

2. 本會將強化學術活動，尤其針對基層醫療的部分，將協助各區辦理聯誼

會，促進交流與政策推動。 

3. 透過聯誼會，本會將蒐集基層意見並積極研議對策，維護內科醫師權益。 
 

陸、 散會(十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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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醫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正式名稱：台灣內科醫學會 

英文譯名：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l Medicine 

第二條：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條：本會以提高內科醫學之水準，促進其發展及應用， 並增進國民之健康及國際學術之

交流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 

第六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1. 促進內科醫療、教育、及研究工作。 

2. 舉辦有關內科醫學之學術演講及討論會。 

3. 發行有關內科醫學之刊物。 

4. 維護會員之權益。 

5. 聯繫國內外相關學術團體。 

6. 承衛生署委託辦理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及內科專科訓練醫院評鑑工作，其施行細則另

訂之。 

7.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本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 基本會員：凡在國內外大專院校醫學系或醫科畢業，並取得國內醫師執照，且目前從事內

科專業醫療工作，贊同本會宗旨，具有下列任一項之資格並持有證明，經理事會通過者，

為基本會員。 

1. 曾通過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甄審者。 

2. 曾在本會評鑑合格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完成三年內科住醫師訓練者。 

3. 具有外國之內科專科醫師資格，並取得我國醫師證書，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者。 

⚫ 準會員：凡在本會評鑑合格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訓練之內科住院醫師，得申請之。 

⚫ 名譽會員：凡對內科醫學有特殊貢獻或成就者，由理事提名並經理監事會通過敦聘之。 

⚫ 資深會員：凡本會基本會員年滿七十歲以上者，得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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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 得經

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

予以除名。 

第九條：本會會員繳費規定如下： 

1. 凡基本會員或準會員每年四月底必須繳清該年常年會費，逾期未繳者， 五月再度寄發催

繳通知，六月起停止寄發本會資料，但經補繳後得恢復之。  

2. 凡基本會員連續兩年未繳常年會費者，除停止寄發本會資料外， 並自第二年六月起停止

登記其繼續教育積分等各項權利， 但經補繳後得恢復之。 

3. 準會員連續兩年未繳常年會費者，即停止其權利，但經補繳後得恢復之。 

4. 凡基本會員或準會員連續三年未繳常年會費者，得經理事會通過中止會籍， 提報會員代

表大會追認。 

5. 其他費用依各規定繳納之。 

第十條：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一條：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 基本會員： 

1. 發言權及表決權。 

2.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3.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 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決議案之義務。 

5. 繳納本會各項會費之義務。 

6. 擔任本會指派職務之義務。 

⚫ 準會員：除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外， 其他之權利義務與基本會員相同。 

⚫ 名譽會員、資深會員：除無表決權、選舉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外， 其他之權利義務與基本

會員相同，惟免繳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 

第十三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

權；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1. 訂定與變更章程。 

2.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3. 議決入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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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5.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6. 議決財產之處分。 

7. 議決團體之解散。 

8. 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本會由分區依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 使大會職權，任期三年。其選舉

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監事九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且均為義務職。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 當選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次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名單，得由當屆理事會辦理提名之。 

第十五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2. 審定會員之資格。 

3.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4.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5. 聘免工作人員。 

6. 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 

7.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理事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應視會務需要到會辦公，其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不能

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七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年度決算。 

3.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4.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5. 其他應監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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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 並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

擔任監事會召集人，監事會召集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 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3. 被罷免或撤免者。 

4.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秘書長職掌如下： 

1. 秉承理事長之指示，辦理有關事務。 

2. 保管本會會議紀錄、來往文件、本會印信及立案證書。  

3. 辦理基本會員及準會員入會申請及登記事項。 

4. 處理本會收支事項及單據保管。 

5. 協助本會辦理出版刊物事宜。 

第二十一條：本會得聘秘書一至三名，幹事一至五名，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同意聘

請之。 

第二十二條：本會於必要時得設立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簡則另訂， 並報主管機關核備，各委

員會之人數及人選，由理事會決定後聘任之， 其主任委員以本會理事擔任為原則。 

第二十三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

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

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的方式為之，但選舉或罷免應以實體會議方式辦理， 由理事長召集，

召集時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五條：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六條：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1.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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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3. 理事、監事之罷免。 

4. 財產之處分。 

5. 團體之解散。 

6.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七條：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的方式為之，但選舉或罷免應以

實體會議方式辦理。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

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二十九條：本會應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 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

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記錄應於閉會後十五

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本會之經費來源： 

1. 會員入會費：基本會員及準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新台幣貳仟元整。 準會員於甄審通過

申請為基本會員時，免繳入會費及證書費。 

2. 基本會員及準會員之常年會費：每年新台幣壹仟元整。  

3. 補助費。 

4. 自由捐助。 

5. 基金之孳息。 

6. 其他收入。 

※ 入會費及基本會員、準會員之常年會費調整時由理事會訂定， 並提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 

第三十一條：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 經理事會審

查，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及

時召開時，應經理監事會通過， 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

會審核， 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第三十三條：本會之經費，以本會名義設專戶儲存，其存支由理事會責成秘書長辦理之。 

第三十四條：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

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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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八條：訂定及變更本章程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年月日、 屆次及主管機關核備之年

月日、文號如下：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五日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訂定， 內政部台(76)內社字第五二五六七

八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內政部七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台

(78)內社字第七二七七二八號函「核准備查」  

⚫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第六次會員大會通過修正原則，授權理監事會議研討修正  

⚫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元月十四日第二屆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 內政部八十二年二月

十八日(82)內社字第八二○四二四一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十二日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

七月六日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屆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日第十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內政部八十六年一月廿九日

台(86)內社字第八六○三五八○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及八十七年十一月十

二日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經內政部八十八年一月十四日台（88）內社字

第八八０二七八二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及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三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經內政部八十九年一月四日台（88）內社字第八

八四二八八三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同意授權理監事會修改及八十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並經內政部九十年二月十二日台

（九十）內社字第九○○四七七九號函「同意備查」。 

⚫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八日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內政部九十三年一月二

十七日台內社字第○九三○○○三六四二號函「准予備查」。 

⚫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內政部一○二年二月七

日台內社字第一○一○四○五五九○號函「同意備查」。 

⚫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第十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內政部一一二年三月

二十日台內團字第一一二○○○七三八一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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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77 年 10 月 12 日衛署醫字第 758156 號公告 

78 年 8 月 8 日衛署醫字第 818891 號公告修正第 3 點 

80 年 3 月 7 日衛署醫字第 928497 號公告修正第 3、9、14 點 

81 年 8 月 20 日衛署醫字第 8155147 號公告修正第 3、4、5、6、7、9、15 點 

83 年 4 月 14 日衛署醫字第 83017942 號公告修正第 9 點 

83 年 7 月 7 日衛署醫字第 83037954 號公告修正第 2、3 點 

84 年 5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84025582 號公告修正第 9 點 

86 年 4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86012090 號公告修正第 10、14 點 

88 年 7 月 8 日衛署醫字第 88031535 號公告修正第 14 點 

89 年 2 月 21 日衛署醫字第 89001261 號公告修正第 3 點 

91 年 10 月 14 日衛署醫字第 0910060682 號公告修正第 2、9 點 

113 年 9 月 20 日衛部醫字第 1131662393 號公告修正全文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內科專科醫師甄審（以下簡稱專科醫師甄審），特

訂定本原則。 

 

二、醫師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一）依本部一百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公告該年度所定訓練期間，接受畢業後一般醫學（以

下簡稱 PGY）訓練： 

於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以上之內科臨床訓練，且至少連續九個月以上於同一家醫

院接受訓練，並取得該院內科專科醫師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 

（二）接受一年期 PGY 訓練，於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完成內科臨床訓練，且至少連續九個

月以上於同一家醫院接受訓練，並取得該院內科專科醫師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 

1、一年期 PGY 訓練選擇一般醫學內科組或不分組，應完成二年六個月以上之內科臨床訓練。 

2、一年期 PGY 訓練選擇外科組、外（婦）組或內（兒）組，應完成三年以上之內科臨床訓

練。 

（三）接受二年期 PGY 訓練，於內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完成內科臨床訓練，且至少連續九個

月以上於同一家醫院接受訓練，並取得該院內科專科醫師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 

1、二年期 PGY 訓練選擇內科組，應完成二年以上之內科臨床訓練。 

2、二年期 PGY 訓練非選擇內科組，應完成三年以上之內科臨床訓練。 

（四）領有外國之內科專科醫師證書，且其證書尚於有效期限內，經本部委託之醫學會認可。 

（五）因故喪失內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檢具原專科醫師資格證書影本，得免資格審查，重新

參加甄審筆試及口試。 

符合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資格者，其訓練年資採計至口試當日為止；惟因服役、產假或法規

規範等致使因素致使訓練年資未滿訓練年限(以四個月為限)，得提前參與甄審；通過甄審後仍

應補足訓練月份，始可核發專科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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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者不得參

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二年。 

領有美、日、加、英、法、德等六國之內科專科醫師證書，最近三年仍繼續於該國從事內科

診療工作，且係於我國醫學院畢業，並領有我國身分證及醫師執業執照者，得免筆試。 

第一項甄審之筆試及口試，本部得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 

 

四、筆試採用選擇題，以中文方式命題（專有名詞得用英文）。其內容範圍： 

（一）心臟血管疾病。 

（二）胸腔疾病。 

（三）消化系疾病。 

（四）新陳代謝內分泌疾病。 

（五）腎臟疾病。 

（六）風濕免疫及過敏疾病。 

（七）血液腫瘤疾病。 

（八）感染症疾病。 

（九）與內科有關之神經、精神及皮膚疾病等。 

口試由三至五位口試委員為之；其內容範圍同筆試之範圍。 

 

五、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筆試成績以六十分以上為及格。口試成績以口試委員

評分總和之平均六十分以上為及格。 

 

六、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其報名日期、筆試及口試日期、地點等有關事項，於辦理

前二個月公告之。 

 

七、參加專科醫師甄審，以通信報名方式為之。 

 

八、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應繳交下列表件及證明文件： 

（一）報名表。 

（二）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影本。 

（三）依第二點所定資格之證明文件；補行口試者，應另繳交筆試及格證明。  

（四）依第二點第四款應考者，應另繳交經當地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外國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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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文譯本。 

（五）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六）甄審費。 

（七）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九、內科專科醫師證書（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六年，期滿每次更新之期限為

六年。 

 

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限六年內，參加下列學術

活動或繼續教育（含視訊課程）之積分達一百零八點以上。以下第一款至第五款之總積分不

得少於五十四點；其他各款之總積分超過五十四點，以五十四點計。且六年中連續任二年之

積分不得為零點。 

（一）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舉辦之年會及當次學術會議，每次十點。 

（二）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安排之區域性內科月會或認可之內科各訓練科目醫學會年

會之學術會議，每次七點。 

（三）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醫師公會全聯會、各縣市醫師公會舉辦之內科相關

年度學術會議，每小時一點，每年積分以五點為限。 

（四）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主辦之通訊及網路繼續教育及格者，每次積分二點。 

（五）於台灣內科學誌發表內科相關之論文，每篇第一作者十點，第二作者七點，其他作者

三點。 

（六）於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國內外醫學雜誌發表內科相關論文，每篇第一作者九

點，第二作者五點，其他作者一點。 

（七）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國內外內科訓練科目醫學會、醫學院或教學醫院學

術演講或繼續教育課程，每小時一點為限，每次至多七點；是次演講或課程僅單一演講者時，

以一點為限。 

（八）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內科醫學相關國際學術會議，每次以七點為限。 

（九）於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年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每篇第一作者七點。 

（十）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其他非內科相關醫學會舉辦之內科相關學術演講或

進修課程，每次三點為限；通訊教育及格者，每期以一點為限。 

（十一）參加社區及學校防疫衛教宣導之講者每小時一點，超過十點者，以十點計。 

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本部得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 

 

十一、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應繳交下列表件： 

（一）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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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第十點所定更新條件之各項證明文件。 

（三）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十二、本部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得收取甄審費或證書費。 

相關專科醫學會受本部委託辦理前項事務之初審時，得收取甄審審查費，其費額，應報本部

備查。 

 

十三、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結果之通知，由本部辦理；經專科醫師甄

審合格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准予更新者，得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規定，向本部申

請發給專科醫師證書或更新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 

前項結果之通知，於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第十二點事務時，得由專科醫學會為之，並得

由專科醫學會統一向本部申請發給前項證書。 

 

十四、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不另行收費，惟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敘

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閱讀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

其他相關資料。 

專科醫師甄審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時，第一項複查之申請，向受委託之專科醫學會

為之。 

 

十五、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之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

除留供研究者外，保存二年。 

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之初審時，有關試卷、

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由受委託專科醫學會依前項規定期限保存。 

 

十六、專科醫師甄審，本原則未規定者，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規定。 

 

54



 

 

 

誌        謝 

本次年會承蒙下列單位之熱心協助，使大會得以順利進行，謹此誌謝。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醫學會 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愛滋病學會 莫德納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 伯樂藥品有限公司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蓓麗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景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肥胖醫學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沃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高血壓學會 台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衡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宏福儀器有限公司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 精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超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 環德國際醫管顧問有限公司 

臺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力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嘉碩生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腦中風學會 永欣儀器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合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精神醫學會 尚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微生物學會 醫知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動脈硬化暨血管病醫學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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